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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7-030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

议的通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9月19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名，公司5名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电力业务，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电力销售”；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拟

对“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

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拟新增“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和第八章公司党委”内容。 

修订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章程》内容 

新增 第二条  

第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
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公司党委
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
织的工作经费。 

修订 第十三
条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电力设施
承装、承修、承试（三级）。地方电力开
发、经营，本公司电力调度，房地产开
发；销售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交流
电动机、载波通信系统设备；公司管辖
范围内发供电电能计量装置的检定、校
准；电力工程勘察设计；限分公司经营

第十四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电力设施承
装、承修、承试（三级）。地方电力开发、
经营，电力销售，本公司电力调度，房地
产开发；销售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交
流电动机、载波通信系统设备；公司管辖
范围内发供电电能计量装置的检定、校
准；电力工程勘察设计；限分公司经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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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中餐、卡拉 OK歌舞、工艺美术品
销售、干洗、糖、烟、酒零售。 

宿、中餐、卡拉 OK 歌舞、工艺美术品销
售、干洗、糖、烟、酒零售。 

修订 第四十

一条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

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30％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

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

元以上；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的担保。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 

修订 第七十

七条 

第七十七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

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

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召集人负责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等规范性文件，对会议审议事项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进行审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

联交易事项前，会议主持人应提示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有义务主动向会议

说明关联关系并申请回避表决。 

新增 第一百

零七条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

时，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3 

新增 

 第八章 

 公司党委 

 第八章 公司党委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设立党委。党委设

书记 1名，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会的

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

章》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董事长、

党委书记原则上由一人担任，董事会、监

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

依据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按规定设

立纪委。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

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

略决策以及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工作部

署。 

（二）落实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坚

持党委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

用不能变，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公司领导

人员队伍。 

（三）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对关系公司改

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

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

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

团工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切

实履行监督责任。 

公司对章程作出上述修订后，相应章节及序号依次顺延。原《章程》

条款中涉及序号的内容根据修订后的条款相应调整。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9 月 20日 

 

 


